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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在

公司大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6年5月18日以电话、专人和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
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
陈珊珊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1、审议通过《＜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6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熊平津先生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参与对象，为本议案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

时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

议。2、审议通过《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的《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熊平津先生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参与对象，为本议案关联董事，在审议本议案

时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

议。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了具体实施公司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下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有关事项：1、提请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具体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以下事项：
（1）授权董事会确定激励对象参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资格和条件，确定本次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的授予日；
（2）授权董事会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或缩股、配股等事宜时，

按照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数量及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数量、限制性股票
授予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

（3）授权董事会在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限制性股票所必
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与激励对象签署《限制性股票激励协议书》等相关文件，并授权董事会
在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前，将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的限制性股票份额在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和
调整或直接调减；

（4）授权董事会办理激励对象解除限售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激励对象是否可
以解除限售，对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解除限售条件进行审查确认，并同意董事会将该项权利授
予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行使；

（5）授权董事会对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进行管理和调整，在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条款一致的前提下不定期制定或修改该计划的管理和实施规定。但如果法律法规或相关监管机构
要求该等修改需得到股东会或/和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则董事会的该等修改必须得到相应的批准；

（6）授权董事会根据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除限售资格，对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办
理已死亡的激励对象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补偿和继承事宜,终止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7）授权董事会实施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需的其他必要事宜，但有关文件明确规定需由
股东会行使的权利除外。2、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涉及的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和对
应的《公司章程》修订的所有事宜。3、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就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证券交易所提出授予申请，向登记结算
公司申请办理有关登记结算业务，以及做出其认为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的必须、恰当或
合适的有关机构办理事项。4、提请股东会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需要委任财务顾问、收
款银行、会计师、律师、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5、提请股东会同意向董事会授权的期限与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效期一致。

上述授权事项，除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规范性文件、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或
《公司章程》有明确规定需由董事会决议通过的事项外，其他事项可由董事长或其授权的适当人士代
表董事会直接行使。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熊平津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审议。4、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 com. cn/new/index）的《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1、《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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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2026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6月08日（星期一）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 06月 08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06月08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6月01日（星期一）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截止2026年06月01日下午15:00收市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样本见附件2）。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8、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恒通路10号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会议审议事项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
√
√

2、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05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new/index）上刊登的相关公告。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4、议案1、议案2、议案3需要关联股东回避表决。5、议案1、议案2、议案3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需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1.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传真或邮件的方式进行登记。2.登记时间：2026年06月03日（星期三）、06月04日（星期四）、06月05日（星期五）上午9:00-11:30，下午13:30-16:00（信函以收到邮戳为准）。3.登记地点：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恒通路10号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邮政编码：523000，信函请注明“股东会”字样。4.登记和表决时提交的文件要求：
（1）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股东账户卡、身份证原件并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办

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附件2）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本人出席会议
的，应持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盖
公章）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法人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本人
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盖公章）、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盖公章）、法定代表人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盖公章，附件2）办理登记手续。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现场、信函或扫描件发送邮箱、传真方式登记，请参
会股东将以上相关资料在2026年06月05日下午16:00前送达或传真、发送邮箱至公司证券法务部，
并进行电话确认。5.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6.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吴小霜
电话号码：0769-89164633 传真号码：0769-39014531
电子邮箱：jinfu@jinfu-group.com
通讯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厚街镇恒通路10号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务部
邮政编码：5230007.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会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05月23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3018”，投票简称为“金富投票”。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6年06月08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6月08日，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
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s://
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6年06月08日召开的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金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2026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备注
√
√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证券代码：003021 证券简称：兆威机电 公告编号：2026-033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1、会议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5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3、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62号办公楼一号会议室。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5、会议召集人：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海周。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
类别

A股
H股
合计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人）

7
2
9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155,150,595
6,820,600

161,971,195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57.9905
2.5493
60.5398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人）

280
-

280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股）

1,850,088
-

1,850,088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0.6915

-
0.6915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人）

287
2

289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157,000,683
6,820,600

163,821,283

占 公 司 有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比

例（%）
58.6820
2.5493
61.2313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267,544,900股，A股股本为 240,796,600股，H股股本为 26,748,300股。2、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
所的见证律师、卓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监票人、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提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提 案
序号

1.0

2.0

3.0

4.0

5.0

6.0

提 案 名
称

关 于2025 年
年 度 报
告 及 其
摘 要 的

议案

关 于2025 年
度 董 事
会 工 作
报 告 的

议案

关 于2025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的 议

案

关 于 回
购 注 销
部 分 限
制 性 股
票 及 注
销 部 分
股 票 期
权 的 议

案

关 于2025 年
度 董
事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绩
效 考 核
情 况 及
其 2026
年 度 薪
酬 方 案
的议案

关 于 拟
变 更 注
册 资 本
暨 修 改

《 公 司
章 程 》
的议案

股 东 类
别

A股
其 中 ：
中 小 投

资者
H股

全 体 股
东

A股
其 中 ：
中 小 投

资者
H股

全 体 股
东

A股
其 中 ：
中 小 投

资者
H股

全 体 股
东

A股
其 中 ：
中 小 投

资者
H股

全 体 股
东

A股
其 中 ：
中 小 投

资者
H股

全 体 股
东

A股
其 中 ：
中 小 投

资者
H股

全 体 股
东

同意

股数（股）

156,943,195
6,635,995
6,820,600

163,763,795

156,943,495
6,636,295
6,820,600

163,764,095

156,941,595
6,634,395
6,820,600

163,762,195

156,942,595
6,635,395
6,820,600

163,763,195

156,939,195
6,631,995
6,820,600

163,759,795

156,942,295
6,635,095
6,820,600

163,762,895

比例（%）

99.9634
99.1411
100.0000

99.9649

99.9636
99.1456
100.0000

99.9651

99.9624
99.1172
100.0000

99.9639

99.9630
99.1322
100.0000

99.9645

99.9608
99.0814
100.0000

99.9625

99.9628
99.1277
100.0000

99.9644

反对

股数（股）

55,388
55,388

-

55,388

55,088
55,088

-

55,088

56,088
56,088

-

56,088

54,888
54,888

-

54,888

59,688
59,688

-

59,688

55,388
55,388

-

55,388

比例（%）

0.0353
0.8275

-

0.0338

0.0351
0.8230

-

0.0336

0.0357
0.8379

-

0.0342

0.0350
0.8200

-

0.0335

0.0380
0.8917

-

0.0364

0.0353
0.8275

-

0.0338

弃权

股数（股）

2,100
2,100
-

2,100

2,100
2,100
-

2,100

3,000
3,000
-

3,000

3,200
3,200
-

3,200

1,800
1,800
-

1,800

3,000
3,000
-

3,000

比例（%）

0.0013
0.0314

-

0.0013

0.0013
0.0314

-

0.0013

0.0019
0.0448

-

0.0018

0.0020
0.0478

-

0.0020

0.0011
0.0269

-

0.0011

0.0019
0.0448

-

0.0018

7.0

8.0

9.0

关 于 制
定《 董
事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薪
酬 管 理
制 度 》
的议案

关 于 续
聘 2026
年 度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案

关 于 提
请 股 东
会 授 予
董 事 会
回 购 公
司 H 股
股 份 一
般 性 授
权 的 议

案

A股

其 中 ：
中 小 投

资者

H股

全 体 股
东

A股

其 中 ：
中 小 投

资者

H股

全 体 股
东

A股

其 中 ：
中 小 投

资者

H股

全 体 股
东

156,937,395

6,630,195

6,820,600

163,757,995

156,941,895

6,634,695

6,820,600

163,762,495

156,940,595

6,633,395

6,820,600

163,761,195

99.9597

99.0545

100.0000

99.9614

99.9626

99.1217

100.0000

99.9641

99.9617

99.1023

100.0000

99.9633

61,488

61,488

-

61,488

55,088

55,088

-

55,088

55,288

55,288

-

55,288

0.0392

0.9186

-

0.0375

0.0351

0.8230

-

0.0336

0.0352

0.8260

-

0.0337

1,800

1,800

-

1,800

3,700

3,700

-

3,700

4,800

4,800

-

4,800

0.0011

0.0269

-

0.0011

0.0024

0.0553

-

0.0023

0.0031

0.0717

-

0.0029

注：上表中提案4.00、6.00、9.0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作述职报告。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26年3

月3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相关公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苏涛、钟海梅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1、《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议》；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003021 证券简称：兆威机电 公告编号：2026-034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以及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及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公司拟按相关规定回购注销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共计24,8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少24,8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
少24,800元，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修改《公司章程》和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并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成
公告。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截至公告披露日的注册资本将由267,544,900元减少至267,520,100元，股
份总数由267,544,900股减少至267,520,100股。具体以回购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本总数为准。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告如下：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天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可根据合法债权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履行偿
还债务之义务或者要求本公司为该等债权提供有效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
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
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燕川社区燕湖路62号办公楼101号
2、申报时间：自2026年5月23日起45天内，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
3、联系人：牛东峰
4、联系电话：0755-273239295、指定传真：0755-273239496、邮政编码：5181007、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

收到邮件日为准，请在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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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6-045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上海天亿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资产”）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天亿资产

合计

是 否 为 实 际 控
制 人 及 其 一 致

行动人 1

是

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股）

26,447,000
26,447,000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11.33%
11.33%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0.68%
0.68%

起始日

2026-04-28

解除日期

2026-05-20

质权人

长安国际信托股
份有限公司

1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包括：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维途企业发展
中心（有限合伙）、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天亿力升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世纪长河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海川6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通怡桃李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和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通怡桃李12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二、股东股份本次质押情况

股 东 名
称

天 亿 资
产

合计

是否为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数
量（股）

26,447,000
26,447,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11.33%
11.3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68%
0.68%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 押 起 始
日

2026- 05-21

质 押 到 期
日

至 申 请 办
理 解 除 质

押日止

质权人

长安国际
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质押
用途

补充日
常流动
资金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81,931,590

股，累计质押股份为515,004,989股，累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75.52%。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全称

俞熔 2

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维途企业发展中心（有
限合伙）

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上海天亿力升实业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世纪长河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通怡海川6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通怡桃李3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上海通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通怡桃李 12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合计

持股数量
（股）

44,826,596
233,499,573
121,824,376
91,699,505
49,310,300
104,453,200
15,652,000
14,069,479
6,596,561
681,931,590

持股
比例

1.15%
5.97%
3.11%
2.34%
1.26%
2.67%
0.40%

0.36%

0.17%
17.42%4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31,578,135
207,052,5733

121,824,376
91,699,505
36,403,400

-
-

-

-
488,557,989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31,578,135
233,499,573
121,824,376
91,699,505
36,403,400

-
-

-

-
515,004,989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70.45%
100.00%
100.00%
100.00%
73.83%

-
-

-

-
75.52%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0.81%
5.97%
3.11%
2.34%
0.93%

-
-

-

-
13.16%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结、标记
数量（股）

26,483,423
-
-
-
-
-
-

-

-
26,483,423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83.87%
-
-
-
-
-
-

-

-
5.14%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13,248,461
-
-
-
-
-
-

-

-
13,248,461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100.00%
-
-
-
-
-
-

-

-
7.94%

2俞熔先生已质押及未质押股份中的限售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32026年5月20日天亿资产解除质押股份26,447,000股。
4本公告内表格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造成。
四、其他说明
1.公司股东天亿资产本次股份质押融资金额用于其自身生产经营，天亿资产资信状况良好，具

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为其自有或自筹资金。与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无关，
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利影响，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2.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77,220,589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40.65%，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7.08%，对应融资余额人民币 227,626.8万元；不存在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如果届

时发生解除质押事项，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况良好，
具备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
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联交易情况，详
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4.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
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提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44 证券简称：美年健康 公告编号：2026-046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
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6年第一季度报告
已分别于2026年4月28日、2026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为便于广大投
资者进一步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定于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5:00-16:00在价值在线（www.ir-
online.cn）举办2025年度暨2026年第一季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
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会议安排
1.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5:00-16:00
2.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3.会议召开平台：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
二、出席人员
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俞熔先生，董事、总裁徐涛先生，独立董事王海桐女士，副

总裁、首席财务官侯灵昌先生，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万晓晓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
整）。

三、投资者参与方式
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15:00-16:00通过网址https://eseb.cn/1ycwDNtxRjG或使用

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公司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

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6年5月29日前通过访问上述网址或使用微信扫描
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四、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 app查看本次业绩

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078 证券简称：太阳纸业 公告编号：2026-017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5年年度股东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娜女士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以下简称“深交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2
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6年 5月 22日（现场股东会召

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6年5月22日（现场股东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星期一）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友谊路1号太阳纸业办公楼会议室。

8、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况

项目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中小股东（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

情况

股东类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
议的股东

合计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
议的股东

合计

人数

3
801
804
2

801
803

代表股份数量（股）

1,204,409,082
570,052,385
1,774,461,467

273,300
570,052,385
570,325,685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43.0987
20.3988
63.4975
0.0098
20.3988
20.4086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3、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委派何瑞律师、黄丰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会议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73,403,446

99.9404
反对

844,821
0.0476

弃权1
213,200
0.012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569,267,664
99.8145

反对
844,821
0.1481

弃权1
213,200
0.0374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73,406,046

99.9405
反对

817,421
0.0461

弃权1
238,000
0.0134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569,270,264
99.8150

反对
817,421
0.1433

弃权1
238,000
0.041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73,416,801

99.9411
反对

807,066
0.0455

弃权1
237,600
0.0134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569,281,019
99.8168

反对
807,066
0.1415

弃权1
237,600
0.041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73,684,746

99.9562
反对

747,421
0.0421

弃权1
29,300
0.0017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569,548,964
99.8638

反对
747,421
0.1311

弃权1
29,300
0.0051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73,692,146
99.9566

反对

740,621
0.0418

弃权1
28,700
0.0016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569,556,364
99.8651

反对
740,621
0.1299

弃权1
28,700
0.005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300股。

6、《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64,239,937

99.4240
反对

10,001,078
0.5636

弃权1
220,452
0.0124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560,104,155
98.2078

反对
10,001,078
1.7536

弃权1
220,452
0.0386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73,601,283

99.9516
反对

783,184
0.0441

弃权1
77,000
0.0043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569,465,501
99.8492

反对
783,184
0.1373

弃权1
77,000
0.0135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73,630,146

99.9532
反对

757,221
0.0427

弃权1
74,100
0.0041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569,494,364
99.8542

反对
757,221
0.1328

弃权1
74,100
0.013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9、审议通过了《2026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关联股东山东太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出席会议对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实际为570,325,685股，其中，中小股东出席会议对该议案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570,325,685股。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569,485,308
99.8526

反对
806,877
0.1415

弃权1
33,500
0.0059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569,485,308
99.8526

反对
806,877
0.1415

弃权1
33,500
0.0059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600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73,631,046

99.9532
反对

778,321
0.0439

弃权1
52,100
0.0029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569,495,264
99.8544

反对
778,321
0.1365

弃权1
52,100
0.0091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同意
1,773,632,046

99.9533
反对

800,821
0.0451

弃权1
28,600
0.0016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表决票数（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同意
569,496,264
99.8546

反对
800,821
0.1404

弃权1
28,600
0.0050

注1：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

公司于2026年4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

在2026年4月11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和文件。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会议上，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李耀先生、徐晓东先生、王晨明女士分别作了 2025年度董

事会独立董事工作的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何瑞律师、黄丰律师

3、结论性意见：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公司章程》和《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88 证券简称：华工科技 公告编号：2026-23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于2026年5月18日以电话及邮件

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通知”。本次会议于2026年5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收到表决票9票，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马新强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业务发展情况需要，结合现行经营范围规范表述相关要求，经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同意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6-24）。
（二）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反舞弊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加强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防治舞弊，保障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董事会同意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制定《反舞弊管理制度》。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反舞弊管理制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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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变更经营范围
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工科技”或“公司”）于2026年5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情况公告
如下：

一、公司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变更前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通信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

造；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
制造；新型膜材料制造；光学仪器制造；光学玻璃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
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第一类医
疗器械生产；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机械设备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激
光打标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淬火加工；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创业投
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融资咨询服务；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电
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
理；采购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
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国家秘密载体技术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
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变更后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通信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
造；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新型膜材料制造；光
学仪器制造；光学玻璃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
（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机械设备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激光打标加工；金属表面处
理及热处理加工；淬火加工；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业设
计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
理服务；融资咨询服务；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
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采购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
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鉴于上述公司经营范围的变更，同时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中的有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
下：

原章程内容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智能基
础制造装备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光通信设备制
造；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
品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新型膜材
料制造；光学仪器制造；光学玻璃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
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
造）；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机
械设备研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激光
打标加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淬火加工；人工智
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工业互联网数据服务；工业设计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5G
通信技术服务；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自有资金投
资的资产管理服务；融资咨询服务；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
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
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新型膜材料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
代理；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采购代理服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国家秘密载体技术服务；
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

械生产。

本次修订后的章程内容
第十五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通
信设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金属切割及焊接设
备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移动终端设
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新型膜材料制造；光学仪器
制造；光学玻璃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计算机软
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
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第一类医
疗器械生产；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机械设备研
发；电子专用材料研发；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激光打标加
工；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淬火加工；人工智能行
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工
业设计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5G通信技术服务；创业投
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融资咨询服务；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
电组件设备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
售；新型膜材料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国内贸
易代理；销售代理；采购代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许可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第三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不变；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全文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
三、其他事项说明1、公司本次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和

长远发展规划，不会对公司实际经营和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2、本次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相关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手续在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决议授权范围内，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3、公司本次经营范围的变更及《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修订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
为准。

四、备查文件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